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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智大學學生至境外大學校院選修課程學分及成績採認表 

依個資保護法規定，本表單各項資料係僅作為業務處理需用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將於資料處理完畢且保留至期限後，逕行銷毀。 
      學年度     學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

審
核
單
位 

教務長 課務組 註冊組 全球事務處 
教學單位 

主管 

教學單位 

承辦人 

     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學生於境外大學校院選修課程之學分採認及成績登錄依據本校「學生至境外大學校院選修課程實施辦法」辦理。 

二、 學生修課期滿後，應於返國後二個月內，提供修課課程書面資料包含課程起始時間、課程時數、課程大綱及成績證明正

本等資料，提出學分採認申請。境外修課期間，每學期應至少採認或抵免 1門課。 

三、 學生至境外大學校院所修習科目學分，須由修習學校出具成績證明；所修科目之中/英文名稱、上課時數、原始成績由

學生填妥後，課程名稱及課程內容須經教學單位確認翻譯，並審核轉換學分及轉換成績後，送教務處註冊組核定、課務

組建置課號後列入交換當學期之成績。 

四、 修課學分是否採認為畢業學分總數內計算，由各教學單位審核認定。如列入畢業學分之課程，請填寫抵免之課號、學分

數、課程名稱並另於教務系統建置替代課程。 

五、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，總學分數不得逾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一。 

申
請
學

生 系（所）： 年級／班別： 學  號： E-Mail： 

姓名（中、英文）： 學生簽名： 連絡電話： 

修
課
學
校
資
料 

國別（中、英文）： 系所（中、英文）： 全球處 
初核 

校名（中文）： 

 
校名（英文）： 

課程名稱 

（需依境外學校成績單所列名稱） 
（如為遠距教學課程需另註明） 

上課
時數 

原始
成績 修課

學年期 
教學單位 
初核 

採認結果：教學單位審核後勾選 

（如為抵免課程請填寫本校課號、學分數、課名） 

永久課號 
(註冊組確認

學分後由課務

組建置課號) 

轉換
學分 

轉換
成績 

(中文)   
 

 

 

□合抵 

□不予採認 

 □採認但不列入畢業學分 

(英文)   
採認且列入畢業學分    學分：□自由選修 
□抵免本校課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中文)   
 

 

 

□合抵 

□不予採認 

 □採認但不列入畢業學分 

(英文)   
採認且列入畢業學分    學分：□自由選修 
□抵免本校課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中文)   
 

 

 

□合抵 

□不予採認 

 □採認但不列入畢業學分 

(英文)   
採認且列入畢業學分    學分：□自由選修 
□抵免本校課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中文)   
 

 

 

□合抵 

□不予採認 

 □採認但不列入畢業學分 

(英文)   
採認且列入畢業學分    學分：□自由選修 
□抵免本校課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中文)   
 

 

 

□合抵 

□不予採認 

 □採認但不列入畢業學分 

(英文)   
採認且列入畢業學分    學分：□自由選修 
□抵免本校課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